附件
[bookmark: _GoBack]西安市鄠邑区住宅小区行政执法清单（70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一)对住宅小区内违规饲养动物行为的监管

	1
	对未执行住宅小区内文明养犬规定的处罚
	市公安局鄠邑分局
	区级
	《西安市限制养犬条例》
	负责限制养犬的管理工作

	
	
	
	
	
	

	
	
	
	
	
	

	2
	
	区城管局
	区级
	《西安市限制养犬条例》
	负责监管涉及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

	
	
	
	
	
	

	3
	
	区农业农村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西安市限制养犬条例》
	负责监管涉及犬只检疫免疫、动物诊疗和无害化处理的行为

	
	
	
	
	
	

	
	
	
	
	
	

	4
	对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罚
	市公安局鄠邑分局
	区级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5
	对住宅小区内违规饲养家禽家畜的处罚
	区城管局
	区级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二)对违反消防安全的监管

	6
	对擅自占用消防通道、损坏消防器材等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处罚
	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陕西省消防条例》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公安部令第120号)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5号)
	公安部门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7
	对使用不符合市场准入的消防产品、不合格的消防产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处罚
	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级
	《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
	

	
	
	
	
	
	

	(3) 对违反公共安全的监管

	8
	对违反有关规定制造、存储、使用和处置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和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处罚
	市公安局鄠邑分局
	区级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9
	对违反有关规定任意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私拉电线(缆)为电动车辆充电或者电动车辆进楼入户充电的处罚
	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级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公安部门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10
	对高空抛物的处罚
	市公安局鄠邑分局
	区级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四) 对经营者价格行为的监管

	11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行为的处罚
	区市场监管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12
	对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处罚
	区市场监管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五)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13
	对无照经营的处罚
	区市场监管局
	区级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国务院令第 684号)
	

	(六) 对餐饮经营者无证经营的监管

	14
	对餐饮经营者无证经营的处罚
	区市场监管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7) 对违反电梯安全运行行为的监管

	15
	对违反电梯安全运行的处罚
	区市场监管局
	区级
	《西安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西安市人民政府令第125号)
	

	16
	对未建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的处罚
	区市场监管局
	区级
	《陕西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17
	对建设单位未修建与电梯安全有关的建筑设施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西安市人民 政府令第125号)
	

	(8) 对违反市容和环境卫生行为的监管

	18
	对在住宅小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公共设施、路面和树木等处刻画、涂写、喷涂等影响市容行为的处罚
	区城管局
	区级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19
	对住宅小区内违反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区城管局
	区级
	《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20
	对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住宅小区内临街建筑物、构筑物的屋顶、阳台外和窗外吊挂、晾晒或堆放影响市容的物品，或者平台、阳台内堆放的物品超出护栏行为的处罚
	区城管局
	区级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9) 对燃气经营的监管

	21
	对住宅小区内燃气用户未遵守安全用气规定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燃气管理条例》
	

	(10) 对集中供热经营的监管

	22
	对住宅小区内用户实施影响供热设施正常运行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集中供热条例》
	

	23
	对住宅小区影响供热设施安全行为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集中供热条例》
	

	(11) 对侵占、损害城市绿地，移植、砍伐树木行为的监管

	24
	对住宅小区内损毁绿地行为的处罚
	区城管局
	区级
	《西安市城市绿化条例》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25
	对住宅小区内擅自占用绿地，擅自移植、砍伐树木行为的处罚
	区城管局
	区级
	《西安市城市绿化条例》
	

	(12) 对违法建设行为的监管

	26
	对住宅小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的处罚
	区城管局
	区级
	《西安市物业管理条例》 
《西安市城乡规划条例》
	资源规划部门负责认定住宅小区违法建设

	(13) 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管

	27
	对商业、文化娱乐等经营场所固定设备噪声超过排放标准的处罚
	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西安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28
	对在城市建成区内夜间未经审批进行建筑施工作业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处罚
	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西安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29
	对违反噪声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罚
	市公安局鄠邑分局
	区级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14) 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管

	30
	对违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相关规定行为的处罚
	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十五)对公租房使用情况的监管

	31
	对公租房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单位违法行为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2012年 第11号令)
	

	32
	对公租房承租人违法行为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2012年 第11号令)
	

	33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经纪人员提供公共租赁住房出租、转租、出售等经济业务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2012年 第11号令)
	

	 (十六)对房屋租赁的监管

	34
	对房屋违规分割出租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住建部2010年 第6号令)
	

	35
	对未按规定进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住建部2010年 第6号令)
	

	36
	对不得出租房屋进行出租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住建部2010年 第6号令) 
《西安市城市房屋租赁条例》
	

	 (十七)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监管

	37
	对专业经营单位拒不承担维修、养护和管理责任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物业管理条例》
	

	38
	对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39
	对建设单位未明示、公示相关信息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物业管理条例》
	

	40
	对建设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发布，第698号修订)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41
	对建设单位未按规定移交物业资料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发布， 第698号修订)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42
	对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建筑装饰装修条例》
	

	43
	对建筑装饰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建筑装饰装修条例》
	

	 (十八)对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的监管

	44
	对拒绝或未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治理危险房屋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45
	对危害房屋使用安全的行为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区房屋使用安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房屋使用安全日常监督管理

	46
	
	区城管局
	区级
	《西安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负责涉及开挖、 扩建地下室或者在屋面违章搭建的查处

	47
	对违规出租、出售危险房屋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十九)对业主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相关行为的监管

	48
	对业主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实施相关禁止行为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物业管理条例》
	

	 (二十)对物业服务人行为的监管

	49
	对物业服务企业未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公共水电费分摊情况或者公示失实信息等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物业管理条例》
	

	50
	对物业服务企业未及时报告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物业管理条例》
	

	51
	对物业服务人未按规定期限移交有关资料和财物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52
	对物业服务人损坏、隐匿、销毁物业档案、资料和财物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53
	对物业服务企业将全部物业管理委托他人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发布，第698号修订)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54
	对未经业主大会同意，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发布，第698号修订)
	

	55
	对原物业服务人未按规定期限退出物业服务区域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56
	对擅自占用或者故意毁损共有部分、共用设施设备，擅自移动共用设施设备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57
	对擅自改变、利用物业管理区域公共建筑、公共设施；擅自占用、 挖掘公共道路、场地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发布，第698号修订)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二十一)对建设维修资金的监管

	58
	对建设单位未缴纳维修资金将房屋交付买受人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 财政部2007年第165号令)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59
	对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分摊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 财政部2007年第165号令)
	

	60
	对擅自挪用或侵占专项维修资金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陕西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 财政部2007年第165号令)
	

	61
	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代收维修资金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西安市物业管理条例》 
《西安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西安市人民政府令第85号)
	

	 (二十二)对违反人防规定行为的监管

	62
	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63
	对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64
	对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序号
	事项名称
	区级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65
	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66
	对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67
	对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68
	对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69
	对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70
	对故意损坏人民防空设施或者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等危险品的处罚
	区住建局
	区级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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